
条文 3.1.1.17 (“环境宜居”第 8.1.1 条) 

 

审查要点： 

我国现行的住宅、宿舍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养老设施、医院等建

筑设计标准都提出了具体的日照要求，在规划、设计时应遵照执行。对没有相应

标准要求的建筑，符合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即为达标。 

 

审审查材料： 

1、日照分析图； 

2、总平面图。 


